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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328    股票简称：交通银行     编号：临 2025-004   

 

交交通通银银行行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 

关关于于交交通通银银行行（（香香港港））有有限限公公司司未未分分配配利利润润  

转转增增股股本本获获监监管管批批复复的的公公告告  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交通通银银行行”或“本本公公司司”）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

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交通银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港子

行”）已将不超过 71 亿港元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（不向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）。

转增完成后，香港子行股本为 450亿港元，本公司继续保持对香港子行的全资控

股地位。本次转增事项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，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● 本次转增不属于本公司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● 本次转增已获监管机构批复同意。 

 

本公司 2024年 10月 3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批准了《关

于交通银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议案》，同意香港子行将不

超过 71 亿港元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（不向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）。转增完成后，

香港子行股本由 379 亿港元增加至 450亿港元，本公司继续保持对香港子行的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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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控股地位。 

近日，本公司收到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交通银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》（金复〔2025〕20 号）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同意香

港子行注册资本由 379亿港元增加至 450亿港元，所需资金从香港子行未分配利

润中拨付。香港子行已根据上述批复办理转增相关事宜。 

关于本次转增的概述、转增标的基本情况、转增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，

详见本公司 2024 年 10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发布

的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通银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

的公告》（编号：临 2024-041）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月 20日 

 


